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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1．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市场表现出明

显的市场垄断特征。 每个城市都有为数有限的几家估价机构

依靠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曾从属于政府管理部

门)或其他手段垄断拆迁估价市场的大部分业务，其利用垄断

优势在降低服务质量的同时还能赚取超额利润，破坏了拆迁

估价市场的交易规则，降低了拆迁估价市场的效率。这些垄

断估价机构的表现是：(1)热衷于与政府管理部门拉关系寻租

；(2)放弃了中介机构的客观公正原则，和拆迁人结成利益共

同体合谋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3)对拆迁估价的服务对象被

拆迁人，缺乏服务意识。 2．由于城市房屋拆迁估价业务利

润丰厚，大多数拆迁估价机构受利益驱动竞相进行恶性竞争

。 其主要表现为：(1)为了获取房屋拆迁估价业务，估价机构

允诺和委托人(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或拆迁公司)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无原则地满足委托人的不合理要求，损害被拆

迁人的利益；(2)为了获取房屋拆迁估价业务，竞相给委托人

回扣或直接降低收费标准。 3．房屋拆迁估价机构和估价人

员在恶性竞争环境中，忽视了估价专业技术和服务的内在价

值。 房地产估价作为专业性、技术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

要求估价人员不断学习政策、更新估价知识和技术、牢固树

立服务观念、积累实践经验，提高估价水平。但在房屋拆迁

估价实践中，由于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拆迁估价指导价格过

于僵化，使估价人员缺乏施展技能的空间，房屋拆迁估价人



员把拆迁估价看成是政策解读，是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也能

做的工作。因此，忽视拆迁估价技术和服务质量，重视政策

解释技巧，追求能对估价结果自圆其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有些城市，被拆迁人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读懂拆迁估价指导

政策，不需要专业人员估价，因此极易和估价人员发生冲突

。 4．房屋拆迁估价政策执行不到位。 《城市房屋拆迁评估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公开透明，

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估价机构应当

将分户的初步估价结果向被拆迁人公示7日，并进行现场说明

，听取有关意见。拆迁当事人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的，自收到

估价报告之日起5日内可以向原估价机构书面申请复核估价，

也可以另行委托估价机构评估。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中，遇

到了种种障碍。(1)由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方式选

择拆迁估价机构的规定，因缺少相应的第三方组织和对实施

程序进行监督的部门而无法实施，多数地区只能由拆迁人选

择拆迁估价机构；(2)初步估价结果公示制度由于被拆迁人不

配合(担心暴露家庭财产隐私)而无法执行；(3)拆迁当事人对

估价报告有异议另行委托估价机构评估的规定在现实中因缺

乏愿意接受委托的估价机构而无法执行。 二、原因分析 产生

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沿袭下来的原因，也

有现实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管

理城市房屋拆迁及其估价工作的部门管理行为不规范，越位

和缺位的现象并存。 越位体现在追求自身利益，过度干预市

场。国务院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赋予了地方政府

制定拆迁估价实施细则和认定拆迁估价机构的权力。但由于

地方政府也是城市拆迁和估价活动的利益主体之一，因此在



制定拆迁估价实施细则时追求自身利益就是顺理成章的，从

而直接导致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市场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

这直接表现为：(1)政府管理部门通过估价机构认定的手段，

将拆迁估价业务垄断在和政府部门有历史亲缘关系(历史上曾

从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估价机构手中。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管

理部门直接持有拆迁估价机构的股份，利用政府行使职能之

便为拆迁估价机构介绍估价业务，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

。(2)某些城市政府为市政拆迁降低成本而压低拆迁估价指导

价格，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3)为彰显城市政府工作业绩，

一味降低拆迁补偿标准来降低拆迁成本，鼓励开发商拆迁城

市危旧房。这些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无论估价机构和估价

师技术多么高超也无法弥补。地方政府缺位则体现为：(1)不

能为拆迁估价市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2)对市场主体缺乏

有效的监管；(3)不能使中央政府的拆迁估价法规得到贯彻实

施。 2．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政策、法规和制度还需不

断完善。 例如，(1)《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指导意见》规定：拆

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公开透明，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

当事人抽签等方式。但在实践中，因被拆迁人由一个个家庭

组成，很难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拆迁人平等对话，该项规

定形同虚设，多数地区仍由拆迁人掌握拆迁估价机构的选择

权。同时由于法律规定拆迁估价费用由拆迁人支付，在当前

拆迁估价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拆迁人和拆迁估价机构很

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2)《城市

房屋拆迁评估指导意见》规定了估价机构应当将分户的初步

估价结果向被拆迁人公示7日的方式，从理论上说确实可以起

到群众监督作用，但由于公示方式和被拆迁人不愿暴露个人



财产隐私的心理相违背而难以实施。变通的做法是估价机构

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是否愿意将估价结果公示于众，结果可

想而知。(3)《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指导意见》关于拆迁当事人

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的，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5日内可以另行

委托估价机构评估的规定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各城

市从事拆迁估价的机构按照法律规定是由政府管理部门认定

的本地区的公司，数量有限且已形成了同盟，为了自身利益

不会接受拆迁重估业务。其他估价机构则考虑接受单一被拆

迁房屋重估业务收益有限，却要承担较大的法律风险并得罪

同行，因此，也不会接受拆迁重估业务。被拆迁人往往因找

不到愿意承揽拆迁重估业务的估价机构只能无奈地接受有异

议的结果。 3．对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市场缺乏有效的

监督机制(应包括政府监督、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不仅导

致市场混乱，而且纵容了估价机构、估价师的过错行为。 4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依附于政

府管理部门和估价业务提供者。 我国房地产估价机构业务范

围的扩展或萎缩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规定，获取收益的多少取

决于和政府关系及委托人的关照。房地产估价机构缺乏独立

的社会地位和客观公正的社会形象。再加上估价机构和人员

规模有限、不重视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个别估价机构

和估价师自律不严、不遵守职业道德、拆迁估价机构数量与

城市所需的拆迁估价工作量不相适应等，都为房屋拆迁估价

市场恶性竞争埋下了祸根。 三、对策和建议 1．明确地方政

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管理方面的权利和职责。 应进一步明

确地方政府拆迁估价管理部门的权利和职责，避免地方政府

拆迁估价管理部门滥用公共权力，谋求部门利益，侵害公众



利益。地方政府拆迁估价管理部门应重点抓好房屋拆迁补偿

估价机构的认定工作和制定本地区拆迁评估指导价格，割断

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被管理者创造一个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禁止地方政府拆迁估价管理部门和官员

参股拆迁估价机构，利用职务之便为估价机构承揽业务。应

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业绩出发，

综合考虑房地产价格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房屋拆迁给被拆迁人

带来的利益损失，及时更新本地区拆迁估价指导价格。 2．

完善现有的拆迁估价法规和制度。 对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估

价法规和制度进行认真梳理，找出其中不合理之处，包括不

利于保护土地使用权，不利于保护隐私权，在估价实践中不

容易操作的一些问题，并加以完善。如适当延长被拆迁人提

出异议和重新委托其他估价机构的时间。明确由谁来组织被

拆迁人抽签选择估价机构和监督选择程序。成立超越当地政

府拆迁估价管理部门直接管辖的评估机构，负责对被拆迁人

有异议的房屋进行重新估价，以此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 3．建立多层次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的监督机制。 包括

：(1)建立超越地方管理的权威性的拆迁估价监督组织，对被

拆迁房屋的估价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发现问题有处置权利

；(2)完善各地区房地产估价师学会组织，发挥学会的专业技

术优势和业务监督作用；(3)发挥群众对城市房屋拆迁估价的

监督作用。开通群众向政府管理部门反映拆迁估价问题的渠

道，建立向政府管理部门问责的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